
关于组织 202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高校辅导员研究、

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申报工作的通知

人文社科部【2026】31 号

各学院、科研机构：

近日，教育部社科司发布了《202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

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申报工作的通知》、《关

于 202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

申报工作的通知》、《关于 2026 年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我校申报工作同步启动，请单位依据通知精神，认

真选好题目，精心做好论证，提高申报质量，组织好申报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方式和时间

1、项目申报采取网络系统申报（http://www.moe.gov.cn/s78/A13/），

申报办法及流程以申报系统为准。

2、项目申报系统已经开放，我校要求于 7 月 5 日下午 17:00 点前

完成提交。

二、注意事项

1、申请 202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

目）、青年项目和单列学科项目（艺术学和教育学等）的申请人，不得

申报。同一申请人以不同题目、不同内容也不能同时两边申报。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可以同时申报教育部一般项目，

但在教育部一般项目批准立项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者视为在

研项目，将取消教育部立项资格。

3、每个申请人限报 1 个项目，可以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项目

的申报。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申请人应为具有博士学

位或中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的在编在岗教师，能够作为项目主持

人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

5、“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项目限高校专职辅导员申报（指在

院系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岗人员，包括院系级党组织副书

记、学工组长、团总支书记、学工干部等），每所高校限报 2项。

6、“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

（1）申请人须为专职思政课教师（2025 年在高校思政课教师信息

库更新过个人信息），实际从事思政课教学、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

责组织项目的实施。（此项证明已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出具证明，无需个

人出具）。

（2）申报人提前到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盖章《教学评价结果证明》：

近三年的思政课教学评价结果平均排名位居所在高校全体思政课教师

教学评价结果前 30%（申请青年项目的，近一年思政课教学评价结果排

名位居所在高校全体思政课教师教学评价结果前 30%）。

三、申报材料提交要求及时间安排：

1、学院统一提交：

（1）7 月 5 日 17：00 前，将纸质版《汇总表》（附件 4）统一提

交到 1302 办公室；电子版《汇总表》（附件 4）同步发送到联系人企业

微信；

（2）7月 8日 12：00 前，将纸质版《申报评审书》和《申请评审

书》B表（各 1份），统一提交到 1302 办公室；



2、申报人个人提交：

7月 8日 12：00前，电子版《申报评审书》和《申请评审书》B表

放入一个文件夹（命名格式：姓名+项目名称，内含：姓名+《申报评审

书》，姓名+《申报评审书》B表）发送至联系人企业微信。

联系人：王晓芳 孙艳红

附件 1：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

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申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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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申报资料

附件 3：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6年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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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XX学院）202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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